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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长青保

理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薪酬水平，结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符合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发放。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独立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且在

多年的审计工作中能够坚持审计准则，审计意见真实、准确，能够反映公司的实际情

况。本议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

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大股东套利等明显不合理情形

及相关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当干预公司决策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相关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准确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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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公司的财务信息，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要求而做出，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变更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6、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均回避了

表决，交易公平、公正、公开，该类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

生产经营服务，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公司运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

公司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制定了相关的风险控制措施，明确了责任部门，以保

证资金使用的安全。公司对该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

意《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公司 2023 年度与长青保理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助于提前回笼

资金，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改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不会对公司独立经营及资金情

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与长青保理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李树华                                               冯根福                                                王喆 

 


